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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財富管理新趨勢與類型 



社會變遷創造管理需求 

壽命增加 

2017年男性77.3歲、女性83.7歲，與全球平均壽命
相比，男、女性均高於全球平均水準，分別多8.7
歲及10.6歲(自由時報) 

年金改革 

年金改革下一刀揮勞保？上班族：沒存到1600萬不
敢退休(信傳媒) 

 



財富管理類型 
繼承及遺囑 

*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
囑自由處分遺產(民法第1187條) 

*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母、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
分二分之一。兄弟姊妹、祖父母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
分三分之一(民法第1223條) 

生前贈與 

*贈與稅納稅義務人，每年得自贈與總額中減除免稅
額二百二十萬元(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2條) 

 



信託 
*金管會鼓勵銀行辦理「高齡者財產安養信託」 

*高齡信託財產本金突破120億元大關 

以房養老 
*至2018年3月總共核貸2,400件，核貸130億 

*香港在正式申請前，必須先向獨立第三人輔導顧
問律師諮詢後才能辦理 

*香港政府還提供信用保證，降低銀行承擔的風
險，有效提升銀行辦理以房養老的意願 

 



財富管理相關法規及修正 



民法繼承編 
*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
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但權利、義務專屬
於被繼承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 

*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
限，負清償責任(第1148條) 

*例外，不得主張有限清償責任： 

1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

2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

3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
(第1163條) 

 



遺產及贈與稅法(來源:鉅亨網) 

 

 



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 

*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，應盡善良管理人
之注意義務；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、委
託等性質者，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，
負忠實義務(第7條) 

*立法理由：金融服務業對於金融商品掌控關鍵資源
及重要資訊，且通常強調其專業地位，以創造金融消
費者之財富或保全資產價值，處於弱勢地位之金融消
費者因信賴而順從其建議。因此，不僅應負有專業之
注意義務，且應負有忠實義務，防範或揭露利益衝
突，並避免獲得不正利益 

 



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試辦方案作業規定 

 

 

*申請人應年滿六十五歲，在國內設有戶籍 
 
*無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之法定繼承人，包
括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（子女、養子女、孫子
女）、父母（養父母）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 
 
*抵押物之價值上限不超過社會救助法所定中低收入
戶標準。土地之價值，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；房屋
之價值，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 



台灣財富管理律師相關業務 



遺囑代筆人 

*代筆遺囑，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，由遺
囑人口述遺囑意旨，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、宣讀、
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及代筆人之
姓名，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遺囑人不能
簽名者，應按指印代之(民法第1194條) 

 

*律師擔任遺囑代筆人承擔偽造文書之風險 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66號刑事判決       

*以新臺幣3萬元之代價處理代筆胡獻昂之遺囑事宜 
*自胡獻昂之眼神及動作觀之，顯與陷於喪失理解及意識
能力狀態之人之神色有別 

*胡獻昂於93年2月17日所接受之認知功能評估，可能因病
患本身及其家人提供之訊息與實情有別而造成誤判，佐
以目前社會上常見為達聘請外籍看護之目的，而告知醫
護人員較病患實際病況更為嚴重之病情，是亦難僅憑上
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函
及所附MMSE之檢查內容及結果資料即認定胡獻昂於93
年2月17日已有重度認知功能缺損之情形 



遺囑執行人 

*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 

*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 

*遺囑執行人因前項職務所為之行為視為繼承人之代
理(民法第1209條、第1215條) 

*遺囑執行人為遺產稅第一順位納稅義務人(遺產及贈
與稅法第6條) 

*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，於下列各
款之人亦適用之：義務人死亡者，其繼承人、遺產管
理人或遺囑執行人(行政執行法第24條) 

 



老人安養信託監察人之權責 

*提前終止信託契約應檢附信託監察人書面同意 

*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己名義，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
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 

*信託監察人可以請求報酬 

*委託人向受託人為財產運用之指示，應經信託監
察人書面同意 

 

 



*委託人變更指定帳戶及給付方式，應經信託監察
人書面同意 

*受託人應製作信託財產報告書寄送委託人及信託
監察人 

*信託關係消滅時，受託人作成信託財產結算報告
書取得信託監察人之承認 



以房養老契約見證人 
*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年8月8日新聞稿 

另考量以房養老之借款人均為年長者，為保障消費者
權益，銀行目前於辦理以房養老業務時，已引入律師
諮詢或透過第三方見證方式，以使借款人（年長者）
及通知義務人（通常為具法定繼承資格之人）能瞭解
以房養老貸款契約之重要約定內容。 

 

*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說，「就我個人觀點來看」，若
老人意識清楚，就算子女不同意，這貸款還是可以
做」(蘋果日報) 

 



青年律師 
如何拓展財富管理相關業務 



差異化行銷(截圖自網路) 

 

 



有趣的律師廣告(截圖自世界日報) 



法律結合第二專長 

 

 



謝謝大家 


